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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2018-067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2018年 12月 28日，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受

让方”）与控股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进科技”）少数股东戴

明西（以下简称“转让方”）在台州市路桥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

协议”)。根据本协议所述条款和条件, 戴明西拟将其所持有的三进科技注册资本

562.50万元所对应的公司 1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至公司, 公司同意受

让标的股权。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9 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 并出具编号为天兴评报字(2018)第 1488 号《资产评估报告》, 

在前述评估报告的基础上, 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作价为人民币79,254,000.00元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本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2、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

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戴明西，男,三进科技股东、法定代表人，现持有三进科技 40%股权。 

交易对方戴明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除此之外与

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投

资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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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4775707677T 

公司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住  所：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路西村 

法定代表人：戴明西 

注册资本：叁仟零陆拾壹万贰仟贰佰元 

成立日期：2005年 5月 23 日 

营业期限：2005年 5月 23 日至长期 

股权结构：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占 60.00%、戴明西占 40.00 %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模具、新材料的技术研发；铝合金压铸件制造；从事货

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标的公司的产品主要有CVT变速器壳体、DCT自动变速器壳体和 MT变速器壳体等，

其主要客户包括：南京邦奇、格特拉克、江西铃格、北汽、吉利、潍柴动力、江麓容

大、襄阳长源东谷、柳州上汽五菱、东风小康和蔚来汽车等。 

三进科技 2017年度（已经审计）及 2018年 1-11月（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11月 30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三进科技 

资产总额 628,032,126.36  358,421,577.29  

负债总额 497,712,833.06 457,355,096.50  

净资产 130,319,293.30 -98,933,519.21  

营业收入  120,962,292.70   146,395,898.24  

净利润  -55,081,392.32   -11,107,804.11  

1、标的资产概况及评估说明 

本次交易以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由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

评报字(2018)第 1488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范围：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的整

体资产，包括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浙

江三进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49,611.77万元，评估价值为 86,744.57万元，

增值额为 37,132.80万元，增值率为 74.85 %；负债账面价值为 33,907.91万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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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值为 33,907.91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5,703.86 万元，评估价值

为 52,836.66万元，增值额为 37,132.80 万元，增值率为 236.46 %。（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5,888.66 26,608.43 719.77 2.78 

非流动资产 23,723.11 60,136.14 36,413.03 153.4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6,237.39 6,237.39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11,468.64 18,764.39 7,295.75 63.61 

在建工程 1,733.72 1,743.06 9.34 0.54 

无形资产 992.54 24,078.17 23,085.63 2,325.91 

其中：土地使用权 963.85 22,111.92 21,148.07 2,194.12 

其他 9,528.21 9,313.13 -215.08 -2.26 

资产总计 49,611.77 86,744.57 37,132.80 74.85 

流动负债 27,218.74 27,218.74 - - 

非流动负债 6,689.17 6,689.17 - - 

负债总计 33,907.91 33,907.91 - - 

净资产 15,703.86 52,836.66 37,132.80 236.46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股权转让 

1、转让方拟将其持有之无任何权利负担的公司 15%股权(对应公司注册资本

562.5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 受让方拟购买转让方持有之无任何权利负担的标的股权, 

包括其现有和将来附着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双方同意, 受

让方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9月 30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 并出具编号为天兴评报字(2018)第 1488 号《资产

评估报告》, 在前述评估报告的基础上, 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作价为人民币

79,254,000.00 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价款”)。 

2、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亿利达 2812.50 75 

戴明西 937.50 25 

3、双方同意,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将根据双方之约定支付。 

4、双方进一步同意, 为实施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转让事宜, 于本协议生效之

file:///E:/1资产评估/1天健兴业/0评估程序/3评估报告模板/1评估模板-feng/2成本法评估明细表/资产评估明细表（工贸企业）.xls%23分类汇总!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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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转让方应配合受让方完成有关标的公司章程的修改、标的股权

转让之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5、如目标公司所在地工商主管部门有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版本要求, 受让方可以

该等版本为基础与转让方签署相应股权转让协议(如该股权转让协议与本协议存在不

一致之处, 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提交工商主管部门备案。 

（二）先决条件 

1、本次股权转让应在下列条件成立和满足后方可进行:  

（1）本次股权转让已取得受让方的董事会同意批准, 且受让方已经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三）转让方的保证和承诺 

1、在本协议签署之日, 转让方保证:  

（1）转让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转让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均:①在转让方权力范围之中；②签署及履行本协

议是转让方真实意思表示；③不违反对转让方有约束力或有影响的法律或合同的限

制。  

（3）转让方对于根据本协议转让给受让方的标的股权已获得完整有效的占有、使

用、收益及处分权, 且标的股权未被查封、冻结或设置抵押权、质权及其他任何担保

权利。  

（4）转让方向受让方保证, 不存在任何第三人可能对标的股权提出优先购买权。 

（5）转让方向受让方保证,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权转让完成之前, 拟转

让的标的股权不会因转让方承担或可能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而可

能被查封、冻结或产生任何权利限制情形。 

（6）转让方向受让方保证, 在为本协议的签署所进行的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 转

让方向受让方提供的所有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充分的。 

2、转让方承诺, 本协议签署之后, 转让方应当及时、适当并足额依照法律和税

务机关的要求缴纳与本协议项下拟转让标的股权有关的全部税费, 如因转让方未及

时足额缴纳相应税费导致受让方承担任何损失的, 转让方应当对受让方承担的该等

实际损失予以全额赔偿。 

3、转让方承诺承担由于违反上述各款保证及承诺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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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并赔偿因此给受让方造成的任何损失。 

4、转让方承诺其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四）受让方的保证和承诺 

1、在本协议签署之日, 受让方保证:  

（1）受让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注册、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2）受让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均: (1)在受让方权利范围之中; (2)已采取必要的

公司行为进行适当授权; (3)不违反对受让方有约束力或有影响的法律或合同的限制。 

2、受让方承诺其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五）税费 

1、双方同意,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所涉之税费由转让

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及不可抗力 

1、任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该方的义务、保证或承诺的, 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

约,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守约方有权在其认为合理的时间内要求违约方进行改正或采

取补救措施, 如违约方在合理时间内未改正或采取补救措施的, 另一方有权解除本

协议并要求违约赔偿。 

2、不可抗力指在本协议签署后发生的、本协议签署时不能预见的、其发生与后

果是无法避免或克服的、妨碍任何一方全部或部分履约或妨碍本协议履行的所有事件,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火灾、洪水、地震、台风、海啸、战争、恐怖行为或是其它暴力行

为、事故、罢工、瘟疫及检疫管制。 

3、如果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发生的影响而部分或完全不能履行其在本

协议项下的义务时, 这种不履约行为应不视为违约, 直至不可抗力的影响消除为止。

主张其履约责任由于不可抗力应被解除的一方, 在不可抗力发生后, 应立即, 但最

迟应在事件发生后的 15 日内, 以电报、传真等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告知其上述不

可抗力的性质、发生日期、预计持续时间, 以及该事件阻碍通知方履行本协议义务的

程度, 并应由事件发生地区的公证机构(或其它适当机构)出具证实不可抗力的合法

证明。 

4、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最大努力减少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本可采

取措施避免的损失, 该方不得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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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三进科技清偿债务给公司及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此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更好的

参与三进科技的经营管理，有利于公司扩大产业化规模，扩大公司现有产能，实现产

业战略布局，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债务清偿协议》；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